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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
关于竞争方式选任湖北玉龙投资控股有限
公司、随州市玉龙供水有限公司预重整

临时管理人的公告

本院根据湖北玉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玉龙

控股公司”）、随州市玉龙供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玉龙

供水公司”）分别提出的实质合并预重整申请，为识别其重

整价值及可行性、降低重整成本、提高重整成功率，本院拟

对玉龙控股公司、玉龙供水公司启动预重整。为高效、有序

推进预重整程序，现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案件实际情况，本院决定采用竞争方式选

任玉龙控股公司、玉龙供水公司在预重整阶段的共同临时管

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玉龙控股公司成立于 2004年 5月 14日，法定代表人为

李祖刚，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为 91421300767436213C，公司住所地位于随州市解放路 196

号，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对城市供水系统工程、旅游景

区、商贸、环保科技项目的投资，及在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

允许范围内从事相关产业项目投资。

玉龙供水公司成立于 2004年 7月 16日，法定代表人为

李祖刚，注册资本为 6168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为 914213007641199925，公司住所地位于随州市解放路 196

号，经营范围为城市供水、销售及其相关业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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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机构需为编入各省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管

理人名册一级管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。本次选任不接受联合

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

得或者不宜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情况。

（三）截至公告日，申报机构在湖北省内各法院无【5】

年以上未结强制清算案件或破产案件且未结破产案件不超

过 3件（不含本数 3）。

（四）申报机构近三年作为管理人办结 2件以上破产重

整案件（获得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且终止重整程序裁定书），

且至少有一个案件债权总额或资产总额在 100亿元以上且债

权人人数在 3000人以上。在湖北省内有破产重整成功经验

的社会中介机构优先。

（五）申报机构及其派出的本案临时管理人团队成员自

2018年至今执业过程中未受到行政机关、监管机构及行业自

律组织等机构的处罚或处分。

（六）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（单次赔

偿限额不低于 50万，需提供能够直接体现被保险人和赔偿

限额的证明材料，不得仅以律师协会或破产协会对外签订的

协议作为依据）。

（七）申报机构自愿接受本院监督管理和考核检查。外

地申报机构须派工作团队常驻湖北省随州市办公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

申报机构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，于 2024年 8月 15日上

午 12点前提交书面材料至本院。

（二）提交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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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机构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装订成册并加盖申报机构

公章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本院。申报材料包括：

1.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

编入高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一级管理人的证明材料，并提

交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的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名

单；

2.申报机构符合申报条件第（三）项中所规定的相关证

明材料（含相关法律文书、资产评估报告、审计报告等相关

材料）；

3.申报机构自 2018年以来参与承办或作为管理人办理

的破产重整案件的工作业绩及相关证明资料；

4.申报机构拟定的预重整工作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

计划、工作思路、工作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、解

决方案等内容；

5.申报机构在湖北省内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

程（截至公告日）；

6.所在地非随州本市的申报机构，须书面承诺担任本案

临时管理人后将在本地常驻办公、派驻常驻人员；

7.社会中介机构不存在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等规定的应

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

8.申报机构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情况;

9.申报机构规范从业，自 2018年至今无相关执业处罚

或处分的声明；

10.其他相关材料。

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并提

交承诺书，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不得

担任本案破产管理人并依法予以承接。

四、选任规则

本院依法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书面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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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的中介机构两家以上的，由评选委

员会结合案件的特点，综合考虑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准、

经验、机构规模、工作方案等因素，遴选出排名前两名的社

会中介机构，依次指定为临时管理人和备选临时管理人。

（二）符合申报条件的中介机构仅一家的，直接指定该

机构为临时管理人。

（三）评选委员会选定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后，本院将依

据选定的结果在预重整案件中直接作出指定临时管理人决

定书，不再对选定结果另行公示。

五、联系地址

邮寄地址：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

联系电话：0722-3262249

联系人：胡法官

二○二四年八月九日


